
民事检察

联系电话
010-86423425

电子信箱
xinminxing2020@163.com

周
刊

M
I

N
S

H
E

N
G

Z
H

O
U

K
A

N

民民
生生

2022年 12月 14日

第 期076
本刊策划 李英华

杨 波

编 辑 刘文晖

美 编 赵一诺

校 对 侯 静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健全劳动
法律法规，完善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
制，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加强
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
保障。

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每一起
劳动争议案件，从表面上看，只是劳
动者与用工单位之间的权利义务冲
突，但它实际也是一面放大镜，凸显
着全社会对劳动者权益、劳动关系的
立场和态度。

在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印发的 9
件劳动争议典型案例中，既有落实对
劳动者的工伤保险待遇、医疗保险待
遇的民事检察监督实践，也有通过依
法能动履职，推进“三期”女职工合法
权益保护的办案经验，同时也体现了
针对新就业形态，通过依法支持起诉
维护弱势群体利益的检察担当。内涵
之丰富，不由得让人想起劳动合同法
起草之初的那场讨论——劳动合同
法是侧重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倾斜
法”？还是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的

“平衡法”？
如今的民事检察监督实践，让

问 题 有 了 更 加 生 动 具 体 的 检 察 答
案——司法机关对劳动关系的关注，
不仅包括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护，
更是立足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旨在
促进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9件劳动争议典型案例，围绕劳动者权益保护司法实践中的新
情况新问题，以案释法——

精准监督，促进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
□本报记者 于潇

在社会保障制度的星空中，工伤
保险制度无疑是一颗璀璨的明珠。作
为社会保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工
伤保险对于保障劳动者权益、促进社
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来自新疆的矿工胡某友深刻感
受到了工伤保险的重要作用。回忆
起与司法机关打交道的经历，他连
用了两个没想到：没想到检察院能
帮到自己，没有想到法院最终接受
了自己的观点。

2003 年 5 月，胡某友来到新疆某
煤矿工作，因为责任心强，先后担任
采 煤 班 班 长 、瓦 斯 安 全 检 查 员 等 。
2010 年 10 月，胡某友开始出现咳嗽、
胸闷、胸痛等症状。2010 年 11 月，经
煤矿同意，胡某友先后在 3 家职业病
医院就医检查并住院治疗。2011 年 4
月 25 日，煤矿出具矽肺职业病鉴定
的书面证明，并注明胡某友做尘肺病
鉴定期间的工资按每月 1800 元的标
准由煤矿承担。

2012 年 7 月，胡某友被确诊为
“Ⅰ期煤工尘肺”。2012 年 10 月，被认
定为工伤，2012 年 12 月，被评定为伤
残七级。2013年 1月，胡某友与某煤矿
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14 年 4
月 8 日，某煤矿向胡某友送达终止劳
动合同通知书。

2014 年 10 月，胡某友起诉至法
院，请求法院判令煤矿及其股东矿业
投资公司赔偿其因工伤停工留薪期
间的工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住院
伙 食 补 助 费 、交 通 费 ，共 计 26 万 余
元。

在该案的审理中，职业病患病时
间和停工留薪期的工资标准是庭审
中的争议焦点问题。法院认定，胡某
友的职业病患病时间应为职业病诊
疗 机 构 的 确 诊 时 间 2012 年 7 月 24
日 ；停 工 留 薪 期 的 工 资 标 准 应 为
2011 年 7 月至 2012 年 7 月间的月平
均工资 1800 元。

胡某友不服法院判决，向检察机

最大限度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关申请监督。
《工伤保险条例》规定，职工因

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进
行治疗的，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一般
来讲，职业病不具有事故伤害的突
发性，其往往是因劳动者长期接触
毒害因素而形成，具有一定的隐蔽
性，从病发到确诊为职业病一般要
经历较长时间。如何确定职业病的
患病时间？在办理该案中，检察机
关认为，确定职业病患病时间，应
当结合病情症状、诊疗记录及与诊
断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等作出综合
判断。

为此，检察机关认为，胡某友患
病时间应为 2010 年 11 月，即胡某友
感到不适、就医检查的时间。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结合胡某
友提供的 2010 年 1 月至 2011 年 1 月
间的工资明细表，检察机关认为，用
人单位在胡某友健康检查和治疗康
复期间降低其工资福利待遇的行为，
损害了劳动者合法权益，应当以胡某
友原岗位工资即 5279 元计算停工留
薪期间的工资和伤残补助金。最终，
再审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的抗诉意
见，撤销一、二审民事判决，判令某煤
矿支付胡某友停工留薪期间工资、伤
残补助金等共计 11.5万余元。

发 生 在 胡 某 友 身 上 的“ 小 确
幸”，来自河南南阳的进城务工人员
杨某秀也深有体会。

2015 年 7 月，就在杨某秀为看病
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她工作了 6 年
之久的某科技公司却作出了“连续旷
工 3年以上、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
由于杨某秀入职后科技公司未为其
缴纳社会保险，她只得以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的形式报销医疗费。而经过粗
略计算，这个报销比例远低于前者。

为此，杨某秀向广东省东莞市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长安仲裁庭申
请劳动仲裁，请求裁决某科技公司
向 其 支 付 违 法 解 除 劳 动 关 系 赔 偿
金、医疗补助金、病假工资、医疗费
用等，共计 20 万余元。诉求未被全部
支持。随后，杨某秀又提起了诉讼，历

经一审、二审，仍然未能实现诉求。
“如果是双方协商终止劳动合

同，用人单位都需要支付医疗补助
金，‘举轻以明重’，在单位违法解除
劳动合同的情形下，更应该承担这
个责任。”“将杨某秀参加的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保险与《东莞市社会基
本医疗保险规定》比较，可分析判断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报销比例
偏低。杨某秀入职后，某科技公司未
为其参保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该事
实与杨某秀自行购买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保险并回到户籍所在地治疗有
一定的因果关系，在客观上导致其获
得的医疗报销、补助金额降低，科技
公 司 理 应 承 担 相 应 的 医 疗 补 偿 责
任。”受理杨某秀的监督申请后，检察
官围绕案情展开了激烈讨论。

经过深入审查，广东省检察院
向广东省高级法院依法提出抗诉。
最终，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的抗诉
意见。

在杨某秀申请监督案的办理过
程中，检察机关引用“举轻以明重”，
对法律规定作出了符合立法原意的
解释，为案件办理提供了依据。这种
在法律理解适用上的能动性，也反
映出了劳动争议案件的特点——案
件审判不仅涉及法律的解释，还涉
及对众多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
地方性法规等的理解。

比如，在黄某华与重庆市某建
材公司工伤保险待遇抗诉一案中，
如何理解《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
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
意见》第 13 条规定中“不得采取将长
期待遇改为一次性支付”的规定？在
工伤三级伤残情形下，劳动者能否
提出解除合同的请求？这些在法律
规定中并未明确表述的内容，影响
着司法实践的走向。

记者注意到，针对上述问题，检
察机关立足于最大限度地保护劳动
者的合法权益，提炼出了精准监督
的办案规则：依法与用人单位解除
劳 动 合 同 关 系 是 劳 动 者 的 合 法 权
益，检察机关应当予以保障；用人单
位未缴纳工伤保险，工伤劳动者的
保险待遇应由用人单位支付，且工伤
劳动者可要求用人单位一次性支付。

“我们从来就没有打过官司，怎
么就成了原告？”来自四川的农民工
夏某与 102 名工友既没提起过劳动
仲裁，也没有打过官司，当看见法
院调解书中的“发包方支付 210 万
元工程款”的给付内容时，夏某蒙
了：“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不懂怎么打官司，也不会
打 官 司 ， 就 是 想 拿 到 自 己 的 辛 苦
钱。”夏某向安徽省蚌埠市蚌山区检
察 院 提 出 了 控 告 。 一 番 调 查 核 实
后，检察机关顺藤摸瓜，从夏某个
案控告中，又陆续地发现了 102 起
案件涉嫌虚假诉讼。

“案件行为发生地、农民工住所、
仲裁委所在地、审理法院等均在不同
省份，案件中的 103 名农民工诉讼身
份证明大多是身份证复印件或未加
盖公安部门印章的常住人口登记信
息表，案件存在诸多疑点。”办案检
察官说，随着调查核实的深入，案
件事实逐渐清晰——

夏某等 103 名农民工既未申请
劳动仲裁，亦未参加本案诉讼；涉
案仲裁卷宗、法院民事调解卷宗中
的 夏 某 等 103 名 农 民 工 身 份 信 息 、
授权委托书等均系张某林伪造。

张某林为何人？
事情要回到 2012 年 8 月。陈某

借用某建设集团公司资质成功中标
承 建 辽 宁 省 阜 新 市 某 商 业 广 场 工
程，随后，陈某将部分劳务工程分
包给张某林。张某林又与潘某、肖
某等签订分包协议，将工程再次分
包，而夏某等农民工则是具体的建
设工程施工人员。

工程竣工后，为了尽快拿到工
程 款 ， 张 某 林 想 到 了 一 个 “ 高
招”——利用法律制度对农民工取
得劳动报酬权利的特殊照顾把钱拿
到手。

长期以来，由于建设工程领域
存 在 着 大 量 的 转 包 、 违 法 分 包 情
形 ， 不 少 农 民 工 在 讨 要 劳 动 报 酬
时，经常找不到“上家”，按照传统
的合同相对性要求，农民工讨薪一
度成为难题。为回应现实问题，保

护农民工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法
律规定，在追索欠付劳务分包工程
款时，可突破合同的相对性要求，
直接要求发包人在责任范围内承担
责任。

就这样，张某林伪造了夏某等
103 名农民工的身份证件、授权委
托书等，将拖欠的工程款伪造成农
民工工资，相继提起了劳动仲裁和
民事诉讼。

真相水落石出之后，检察机关
通过抗诉、制发检察建议等方式，
督 促 法 院 判 决 撤 销 了 原 民 事 调 解
书 ， 裁 定 驳 回 了 张 某 林 的 诉 讼 请
求。此外，蚌埠市蚌山区检察院还
将张某林涉嫌虚假诉讼犯罪线索移
送公安机关，将涉及的其他违法线
索依法移送当地检察机关。目前，
公安机关已对相关违法犯罪行为立
案侦查。

和张某林手段如出一辙的，是来
自浙江省象山县的钟某建，他也利
用了“破产人所欠职工的工资是第
一顺位清偿的债务”的法律规定非
法牟利。

今年年初，在一次虚假诉讼监
督线索的大数据排查中，象山县检
察院发现象山某食品公司破产一案
存在疑点。通过调卷审查和户籍信
息碰撞比对，象山县检察院发现涉
案的 13 人与被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苏某信之间存在着特殊关系，遂依
职权受理此案。

在调取客观证据、外围走访调
查、个别询问之后，检察机关逐渐
查明，象山某食品公司法定代表人
苏某信通过与 13 人合谋，伪造拖欠
工资证据，虚增工资金额 126 万余
元，企图通过破产程序，从拍卖的
不动产款项中获利。

最终，检察机关通过综合运用抗
诉、执行监督检察建议、社会治理检
察建议等多种方式，保障了法律的统
一正确实施。为从源头上防范类似案
件的发生，检察机关还与相关单位强
化协作配合，开展综合治理，实现了
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效果。

检察履职，让法治关怀不走样

相关报道见今日第七版

随 着 互 联 网 平 台 经 济 迅 速 发
展，网约配送员、网约车驾驶员、互
联 网 营 销 师 等 新 就 业 形 态 大 幅 增
加，劳动者维权面临着一系列新情
况新问题。

以当下与人民生活密不可分的
快递物流行业为例，从事快递工作
的务工人员流动性强、季节性临时
用工多，劳动合同签订率、社会保险
参保率普遍偏低，雇佣关系呈现出

“去劳动关系化”特点，认定企业与
劳动者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成为劳动
者维权的一大难点；加之快递行业
就业门槛低，多数从业者的法律意
识不高，一旦发生劳动争议纠纷，劳
动者权益保障面临困境。

记者梳理发现，近年来，我国在
新业态劳动权益保障方面也有一些
制度性探索：2020 年，中央一号文件
中首次提出“开展新业态从业人员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2021 年 7 月，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八部门联合
印发《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

尽管上述关注为新就业形态的
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提供了参考和
指引，但政策与制度层面的应然并
未完全转化为现实中的实然，实践

中仍存在着大量的劳动者权益保护
不力的情况，典型案例中的刘某生
等人的遭遇就是这一问题的现实缩
影。

在刘某生等人与株洲某物流有
限公司追索劳动报酬支持起诉系列
案中，检察机关依法能动履职，介入
新就业形态下的劳动权益纠纷，通
过支持起诉，维护了“快递小哥”这
一诉讼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为新
就业形态的良性健康发展提供了检
察智慧。

2018 年年初，刘某生、易某、
张某、黄某华、肖某民入职某物流
有 限 公 司 ， 从 事 收 寄 投 递 快 件 工
作。不料公司经营惨淡，截至 2021
年 9 月，物流公司拖欠刘某生等人
工资共计 5.6 万余元。为拖延支付
工资，2021 年 9 月，在物流公司负责
人一番“劝说”下，刘某生、易某、张
某等 3 人以拖欠的 4.5 万元工资入
股，与公司签订了《公司职工利润分
红协议》。

然而，直至 2022 年 3 月 17 日，物
流公司仍未迎来好转局面。可本来
是打工人的刘某生等人，却已成为
公司股东。这个颇具戏剧性的转变，
让他们的维权之路陷入困境：既是

员工，也是股东，自己告自己，这如
何是好？在申请仲裁未被受理的情
况下，2022 年 3 月，刘某生等人向检
察机关申请支持起诉。

新 业 态 的 劳 动 关 系 该 如 何 认
定？在这起典型案例中，检察机关指
出，在新业态中，尽管雇佣关系呈现
出“去劳动关系化”特点，应依据有
关文件精神，参考工资发放记录、银
行流水、工作证、服务证、考勤记录、
其他劳动者的证人证言等证据，综
合判定新业态下快递加盟商与快递
员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切实维
护新业态领域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与新业态中的劳动权益保障这
个棘手问题相似，近年来，因关联企
业混同用工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特
别 是 劳 动 关 系 确 认 纠 纷 也 较 为 常
见，司法审判中也存在着不少难点。

实践中之所以出现这类纠纷，
既有企业法律意识薄弱，以方便经
营管理为圭臬而在企业间随意调动
员工的原因，也有一部分是企业意
图 以 混 同 用 工 方 式 来 混 淆 劳 动 关
系，从而达到降低用工成本、规避法
律责任的目的。

在张某昭与河南六和甲公司等
劳动争议抗诉案中，检察机关指出，
应当从企业间人事、经营管理、经
营范围、主要负责人等方面的混同
情况来判断有关企业是否属于关联
企业，再从身份管理、工资发放以
及工作内容等方面综合认定是否存
在混同用工的事实劳动关系；确定
混 同 用 工 劳 动 合 同 解 除 的 工 作 年
限，应当结合劳动者工作连续性、
工资支付、社保缴纳、个税代扣等情
况综合认定。

切实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

□本报记者 刘立新
通讯员 李蕊 任艳岭

“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打你了。”站在法院门
口，李某在脑海中一遍遍地回想着丈夫的话。
她记不清这样的承诺自己已经听了多少次，又
相信了丈夫多少回……这次，她下定决心，一
定要结束这段痛苦的婚姻。

然而，对于饱受家暴之苦，经济条件困难，
没有足够能力起诉的李某来说，打赢离婚官司
并非易事。

“您这样的情况，可以到检察院申请支持
起诉，之前检察院和我们沟通过，如果遇到弱
势困难人员，可以直接到他们那里递交相关材
料。”正当李某一筹莫展之时，这句热心的提醒
让她看到了希望。

今年 9月 21日，李某就与丈夫离婚一事向
河南省新乡县检察院提出支持起诉申请。负责
承办此案的检察官赵庆伟审查材料后发现，李
某与其丈夫婚前认识时间较短，缺乏感情基
础，两人婚后经常因家庭琐事吵架，且丈夫脾
气暴躁，多次对李某实施家庭暴力。

为查清事实，赵庆伟找到李某的丈夫核实
情况，并尝试进行劝解。但经过多次沟通，赵庆
伟发现双方已无和好的可能，且李某的丈夫确
实存在多次家暴行为。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想离婚他又不同意。
每次道完歉，下次还是会动手，身上到处都是
青紫，也不敢让别人看见。”李某哭着说。

“实施家庭暴力已触犯了法律，绝不仅是
简单的‘家事’。我们可以帮你申请法律援助，
并支持你向法院起诉。”检察官告诉李某，鉴于
她收入微薄，平日还要照顾孩子精力有限，诉
讼能力不足，检察机关根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
定，决定对她支持起诉。

由于前期取证意识较弱，提供家暴关键证
据一事让李某犯了难。在征得李某同意的情况
下，检察官通过与李某共同查阅聊天记录、调
取出警记录等，固定了相关证据。同时，检察官
还协助李某准备了相关材料，到司法局申请了
法律援助。

9月 29日，新乡县检察院将支持起诉意见
书送到法院。10月14日，新乡县法院依法适用简
易程序审理此案。10月28日，经法院主持、人民
调解员调解，李某与其丈夫达成了离婚协议。

遭遇家暴离婚难
检察机关出手相助


